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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毅之农业教育思想及其实践 

张红云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01128) 

摘  要：李毅之先生作为湖南农学院首任院长，其办学思想对湖南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注

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提倡教学做合一，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他重视制度创新，积极探索有效的治理机制；始终

站在党的原则立场上爱护知识分子，不遗余力促进师资队伍建设；积极倡导科教兴农，鼓励结合农业生产实际开

展科研及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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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Yizhi’ thought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 and its practice 

       ZHANG Ｈong-yun 

(College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Hunan Agricultural College, Li Yizhi’s educational thought has great effects on the agricultural 
education in Hunan.His edcucational thought includes: 1)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advocating the conbination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doing;2) emphasizing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seeking effec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3) treasuring 
intellectuals from a point view of our Party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4) advocating developing agriculture by 
relying on science and encourag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agro-technical. 
Key words：Li Yizhi；thoughts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conbination of teaching , learning and doing；modern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李毅之(1907.4—1955.11)，曾用名玉涵、九臣、

震宇、云生，出生于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原新乡县)

大块镇小块村。深受“五四”革命思潮影响的他 1926

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新乡县早期参

加革命活动的领导人之一。1930 年考入北京大学法

学院，后在京津一带从事地下工作。1932 年春参加

中国共产党。1949 年南下后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

委员、省财经委员会委员、省第一届人大代表、省

人民委员会委员、农林厅副厅长、农林水办公室主

任等职，1951 年 3 月至 1954 年 11 月兼湖南农学院

院长，荆江分洪工程委员会委员、南线工程指挥部

副指挥长(实际负责工程指挥)。作为湖南农业大学

的开创者第一任院长，李毅之先生为湖南农业

和农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可谓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毅之先生在解放初期湖南农业建设中，领导

建立省地两级农科所，改革旧的耕作制度，实行“单

季改双季，间作改连作”，推广水稻密植和良种繁

育，使农业生产获得迅速恢复与发展，为湖南农业

的发展和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建立的卓越功勋已

悉为湘人知晓。但由于长期以来学界尚缺乏全面深

入的研究，人们对于李毅之先生的农业教育思想一

直知之不多。在湖南农业大学即将迎来 60 华诞之

际，笔者拟通过对现存档案文献的研究，探讨李毅

之农业教育思想，以求教于方家。 

一、倡导理论与实践结合，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杜威基于“教育即生活”而

提出“学校即社会”的观点，认为教育是一种社会

生活过程，学校应具有社会生活的全部含义；校内

学习应该与校外学习连接起来”。一切教学的首要

任务：“在于培养灵敏、缜密而透彻的思维习惯”，

“学习就是学习思维[1]。李毅之也认为“从做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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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优于“从听中学”，体现了知与行的结合，是现

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在1951年6月5日的建校典礼上

明确地提出湖南农学院的办学宗旨：“建立一个新

型的、正规的农学院”，培养大批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农业建设人才，以迎接伟大的经济建设高潮。

“所谓新型的内容首先要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达

到教学做合一，绝不是过去学院式的，钻在书本里

能说不能做，要求同学们出校后，成为一个有理论、

有办法、能工作的技术干部。”为此，1951年6月5

日李毅之主持第二次院务委员会，审定通过了《湖

南农学院暂行规程》，第一章总纲中就明确规定：

“本院以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教学方法培养掌握现

代科学与技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农林水

利建设人才”，并为此提出“教学做合一”、“科学

与政治结合”、“民主管理自觉纪律实行”、“团结”、

“保健”、“竞赛”、“批评与自我批评”、“教学研究”

等政策，史称“一大方针、八大政策”。同时在《湖

南农学院暂行学则》中规定：“学生修业期满并修

完该系科所规定之课程及毕业所需之学分总数全

部考试及格方准毕业报请经教育部发给毕业证书，

如所定课程中有少数课程不及格得分配工作仍需

自修补考及格后补发毕业证书”。为了保证教学水

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使学生学以致用，集中精神学

好专业课程，学校采取了基本课程段和专业课程段

二段教学制。规定“学生要按农业季节参加配合生

产工作的实习，根据工作时数及成绩给予学分”

(1951年湖南农学院档案：《1951年院刊第1期》)。 

为了使学生能在既有教育意义又有兴趣的社

会实践活动中学习，并将学校里学习的理论与生产

实践中的知识紧密联系起来，李毅之要求农林厅支

持学校努力为学生创造“从做中学”的环境和条件。

1951年春，农艺科的同学参加农林厅的良种推广工

作，森林科的同学结合实习参加了省林业局长衡段

荒山造林，水利科的同学参加学院新地址的勘测和

陡山灌溉工程建设，植保科的同学参加益阳竹蝗防

治工作，农经系的同学参加农林厅的春耕检查，兽

医科的同学参加耕牛防疫工作。通过广泛的实习和

社会实践使理论教学更符合生产实际，帮助学生巩

固所学知识，掌握实践技能。 

李毅之高度重视师生的思想改造，并与爱国主

义、专业思想教育结合起来，要求学生不仅做一个

研究农业高深学问的专门人才，还要成为德智体全

面发展的人。为了使学校的办学理念深入人心，逐

步肃清单纯的技术思想，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教育

观，于 1951 年 6 月即创办《湖南农学院院刊》，以

此为载体报道典型经验，开展教育思想讨论，获得

良好功效，使师生充分认识了农业与科学的关系、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深化了农业是国之

根本的思想观念，强化了爱农敬业的职业操守。

1951 年制订的《湖南农学院同学爱国公约》也充分

体现了他要求学生将爱国主义精神寓于刻苦学习

之中的思想，其中第六条就提出“集中精神，抓紧

课堂学习，搞好三位一体，平均争取考试成绩八十

分以上”。(《1951 年院刊第 1期》)为了把学生培养

成有人格、有骨气、有抱负、有见识的国家栋梁，

李毅之将四月确定为“爱国主义学习月”。1951 年

4 月结合当时的“镇反”和“抗美援朝”运动，学

校分三阶段组织“学习月”活动，李毅之院长在活

动中亲自作报告，分析国际形势，激发师生爱国热

情。 

二、重视制度创新，积极探索有效的治

理机制 

李毅之先生认为：“建制，这是达到正规化的

基本工作”。为此，在他的领导下，1951 年 4 月即

由校部、教师、学生、工人共同成立了建制委员会，

起草 18 部规章，其中《湖南农学院暂行规程》、《湖

南农学院学则》、《湖南农学院院务委员会章程》在

当年就颁布实施。当年建立的院务委员会制度对于

当下高校内部管理仍不乏借鉴价值。当时依据院长

负责、民主管理成立的院务委员会对学院大政方针

拥有议决权、建议权。具体职权有如下五项：审查

各系科、各教研组及各处教学或工作计划；通过学

院预算决算；通过各种制度和章程；议决有关学生

重大奖惩事项；议决有关全院重大改革事项。原则

上每月末五日内开一次院务委员会，各委员的提案

应于每月二十五日前提交院务委员会秘书处编制

议程。院务委员会需半数以上委员出席方得召开，

需全体委员半数以上赞成方得通过议案。院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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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过的议案与院长意见不一致时得再行讨论一

次，如仍不能取得一致时，须呈报教育部批示。院

务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秘书长、教务长、副教

务长、总务长、图书馆长、各系科主任、工会代表

4～6 人、学生代表 3 人组成，院长为主任委员(1951

年湖南农学院档案：《1951 年院刊第 1期》)。这一

制度安排是对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大学制度的一

种有益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新中国建立初

期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现代大学

制度的核心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大学面向社会

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李毅之先生在理解

和把握大学作为法人实体和办学主体的权力和责

任基础上，努力探索大学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

主办学的机制，尤其是改进内部治理结构，初步建

立了教师、学生、工友参与的大学治理制度，创造

了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为中枢的日常管理模式，

对于改革当下机构臃肿、人满为患、文山会海、日

益行政化的高校内部管理格局具有重大借鉴价值。 

三、尊师重教，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 

为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李毅之领导下的湖南

农学院尊师重教蔚为风气。我国著名教育家竺可桢

曾说：“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为重要的不外

乎教授人选，图书仪器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

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

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视教授的人选为转移，假

如大学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

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学风，不断培育出

博学笃行的学者”[2]。建校初始，学院仅有来自湖

南大学农学院和省立修业农林专科学校的 78 名教

师，其中教授 19 人、副教授 14 人。李毅之深知师

资建设干系重大，利用各种渠道，“锐意物色、招

聘了一大批学者来校执教，并始终站在高度党性和

党的原则立场上，爱护知识分子”(1991 年《湖南

农学院四十年》)。他坚持引进和培养两条腿走路，

至 1952 年 2 月，短短一年时间，学院先后引进了

韩少琦、蒋蕙荪、沈鲁生、谭葆廉、宋邵、黄希素、

方乘(兼任)、方叔平、陈以静、陈宣理、胡煦华、

龙康侯等知名教授和徐文征等一大批副教授(1952

年 2 月《湖南农学院教师及职员登记表》)。引进的

教授大都曾留学海外多年，如韩少琦留学法国巴黎

大学 2 年，回国后在黑龙江、贵州等地多年担任农

场场长；宋邵、蒋蕙荪在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分别

留学 3 年和 4 年，沈鲁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留学

2 年，谭葆廉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留学 4 年……，

他们理论水平高、研究能力强、教学实际工作和农

业推广经验相当丰富，极大地促进了学科的建设和

发展。这些学者鱼贯而入齐聚湖南农学院，实为李

毅之先生真诚办学、礼贤下士、尊重知识和人才的

善果。笔者在查阅历史档案时发现，当时李毅之先

生的主要助手、担任副院长的任水若受到行政记过

处分，其主要原因就是他“违反国家对知识分子的

政策”、“对待知识分子态度粗暴、傲慢无礼”。这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毅之先生站在高度党性和党

的原则立场上爱护知识分子的态度（1954 年湖南农

学院档案：《批准给任水若以记过处分的通知》）。

同时学校还从校内外优秀大学毕业生、专业技术人

员中选留了一批年轻师资予以精心培育，如刘鑫

涛、朱先明、彭淡和、王锄非、刁操铨等。到 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前，学院教师达到 120 余人，正副

教授达 50 人。虽然随着 1952 年 10 月全国院系大

调整，园艺、农经、土壤、植病四系并入华中农学

院，农田水利并入武汉水利学院、兽医并入江西农

学院，谭葆廉、方叔平、陈以静、黄希素等许多学

者随之离开了学校，但仍有裴新澍、李宗道、蒋蕙

荪、沈鲁生、宋邵、徐文征、刘鑫涛、朱先明、彭

淡和、王锄非、刁操铨等一批学术骨干留在学校执

教，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农学家、农业教育家，为湖

南农学院后来的发展壮大和我国农业科学作出了

巨大贡献。 

四、倡导科教兴农，鼓励结合实际开展

科研及推广工作 

李毅之主张“技术与政治结合，技术与群众结

合”，他明确地提出“大学要积极主动地为地方经

济服务”的观点。在他的领导下，学院 1953 年 1

月 27 日第七次院务委员会确定的农学院 1953 年教

学工作大纲就提出：“全面展开实验研究工作，依

照米邱林生物学原理进行农林、畜牧、园艺的育种

试验工作，改造自然；举办丰产试验；总结农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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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举办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的问题的试验研究”。

(1953 年湖南农学院档案：《第七次院务委员会议决

事项》)当时虽然没有专职研究人员，但每年都由学

校安排一定研究经费。为了促进师生开展学术研

究，学校成立伊始就创办了《湖南农学院院刊》，

并于 1951 年 9 月出版的第二期上刊登了周汝沆、

周声汉、萧刚柔、陈敏仁、陈常铭、陈贞、胡今尧、

罗颍之等分别撰写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1951 年

湖南农学院档案：《1951 年院刊第 2期》)。这无疑

为 1956 年创办和出版《湖南农学院学报》奠定了

良好基础。李毅之始终坚持教学、科研紧紧围绕着

湖南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而进行。当然，在李

毅之主政时期，学院工作重点主要是建校和教学工

作，许多教授进行的一些科学研究大都是自发和分

散的，但李毅之结合农业生产问题开展科学研究，

以及技术与群众结合的思想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李毅之主政湖南农学院期间，他认真履行大

学服务社会的职责，积极进行农业科技推广工作。

其主要形式之一是受湖南农林厅的委托开办农艺、

森林、农田水利、水文培训班，向基层干部群众传

授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学院《1953—1957 年工作概

要》提出，要每年开 10 个班，争取 5 年培训湖南

省需要的 10080 名区乡农业干部(1953 年湖南农学

院档案：《1953—1957 年工作概要》)。同时，学院

坚持组织师生下乡参加有关农业推广工作，促进农

业技术革新和普及。为了加强和改进科研和推广工

作，李毅之院长十分重视学院当时的东塘教学实习

农场、望城黄泥铺农场、长沙县大山冲林场建设，

农场场经费由农林厅拨付并独立核算，配备有专职

技术人员和工友若干人。农场为学生的实习与农场

生产劳动、先进技术、新品种的引进和后续推广提

供了便利。 

综上所述，李毅之建立新型的、正规的农业高

等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农业建设人才，即既热爱

国家、热爱科学、热爱农业、热爱农民，又有扎实

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专门人

才的思想，对于今天的农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仍具

有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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